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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外實習機構主管成績考核表  
本成績考核表滿分為 100 分，請依本實習生之出勤情形（30%），

實習情緒及態度（30%）及實習技術及成果（40%）評定之，該分
數評分表由校外實習機構主管核定後，函封於回郵信封內（由
實習生備妥），逕掛號寄回本系校內該科授課老師收。（或請主
管核定簽名，置於信封內，於封口彌封簽名或蓋章，由實習生
帶回。）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學  校外實習機構主管成績考核如下： 

考核評分項目 分  數 備  註 

出勤情形（30%）   

情緒及態度（30%）   

技術及成果（40%）   

總        分   

 

校外實習機構主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 華 民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	  


